
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個別化教育計畫(IEP)撰寫實務研習 

國小線上 Q&A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巡迴班型 IEP 

1-請問巡迴學生的 IEP是由巡迴老師或普通班老師敘寫呢？ 

A:兩師為合作方，互相交流意見及討論具體的輔導成效；原則上為合作敘寫，巡迴

老師主筆行為功能介入方案、學年學期目標，其餘由普通班老師敘寫，以掌握在

融合環境下學生的需求及限制。 

 

2-講師及長官們午安，之前 IEP檢核的時候，巡迴老師要求我將學生 IEP正本電子

檔和相關會議資料轉傳給他上傳檢核，個人左思右想之後覺得有些不太妥當。 

3-想詢問新學年關於 IEP巡迴老師檢核項目的部分，是否可以考量有專屬巡迴老師

檢核的相關向度(例：巡迴老師僅檢核課程計畫、學期學年目標、教材等)呢？ 

A:因為巡迴老師類型眾多，接受高、國中、小接受巡迴服務的學生個管大多為特教

班或資源班老師，校內無特教班型者，也會有特教業務承辦人或該生普通班導師

擔任個管，故非主要個管的巡迴教師檢核部分，建議針對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學

年學期目標敘寫，並搭配教師通報網的服務紀錄做上傳。 

(而個管巡迴教師類型包括不分類駐點教師、服務在家教育學生教師） 

 

4-如果法定代理人在服刑，而且跟實際照顧者有許多衝突時，IEP或是跑鑑定，是

否請主要照顧者簽名就好，法定代理人僅告知結果可以這樣做嗎？ 

A:如果是這樣的情況，請以主要照顧者為準。 



IEP保存 

5-請問小學升國中，IEP的資料留存是否留六年級的就可?例如:小明是一年級就上資

源班，他現在六年級，小明一到五年級的紙本或電子檔都要留嗎? 

6-請問小六畢業，小一到小五的 IEP是留在國小端，還是一起送去國中？ 

A:有關 IEP之保存年限，得參考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 10條規定略以「學生輔導

資料，學校得以書面或電子儲存媒體資料保存之，並應自學生畢業或離校後保存

十年」辦理。 

 小六升國中，建議小一到小五的資料都可以先保留在國小端，不需要轉銜到國中端，

畢竟升國中之後，學生的狀況不定，未來如果有需要，國中端可能會回頭和國小端

詢問學生的狀況(以前有高中個案追朔回到國小端的例子)。小六升國中的轉銜只要

給小六階段的資料即可，除非國中端有其他疑慮。 

 

7-這份表格會放到網上供研習教師下載來參考嗎? 

A:參考表格已掛網特教輔導團。 

 

8-想詢問講師為何不建議線上會議呢？家長因有工作上的考量或公司請假規則較為

嚴苛會主動要求開線上會議，也需要改為建議轉實體嗎？ 

A:為鼓勵家長參與 IEP會議，實體或線上形式上都可。若要以線上方式進行會議，

則建議同時提供書面資料，同步註記討論內容，並確認雙方的意見無誤、溝通流

暢，主要是為避免爭議，以保護彼此間的權益。 

 

 

 

 



9-假設數學單元起迄時間是 8.30~9.12，形成性評量的時間可以安排 9/6、9/12、11/7

（期中考時間）嗎？還是一定需要在 9/12前評量 3次？這樣不是每隔 4天就要評

量一次了。 

A:建議擴充數學的學習內容範圍並統整目標，可避免學期目標過多，另外採多元評

量，如：觀察、口頭、實作等減輕評量壓力；可將 11/7納為評量時間。數學單元

性比較強，可以參考段考的時間為起迄時間，評量的時間也要在此時間內完成，

不宜超過起訖時間。 

 

10-請問可以電話詢問關於「適應體育教學調整」嗎? 

A:建議先了解學生參與體育領域情形，和任課教師討論後並和家長交流，取得同意，

以達到一致性的決定。目標可以融入在一般體育課裡進行，或是結合特需的功能性

動作訓練課程進行皆可，重點在學生的能力與需求。若想增能適應體育的專業知能，

可關注相關研習。 

 

11-國小三年級升四年級學生，沒換導師及個管，要不要寫轉銜那個大項？ 

A:可備註是同一個學習階段即可，未轉換安置型態及導師；但仍需依項目需求敘寫

轉銜服務內容。 

 

是否一定要用參考格式完成 IEP 

12-想請問今天研習的 IEP 參考格式與內容是要求從今年開始就全部改用最新的嗎？ 

13-今天八月底了，IEP 在八月初就寫好，IEP 會議也開一半囉...... 

A:輔導團所提供 IEP 表件為針對修法後所調整的建議表格，如果要符合修法內容，

建議使用參考格式；若已經完成的老師，可注意以下要點，如：適應體育、轉銜等，

自行確認是否需要增添或調整。 

 

 



14-特教業務主管為輔導室，請問總務、學務、教務主任也要審閱 IEP 嗎？ 

A:建議各處室都要審閱 IEP 內容，因其特教服務可能包含各處室的行政業務，以知

會各處室並可作為調整的依據，如：排課、考試服務、無障礙環境、輔導支援、

學務處共同輔導等。 

 

15-請問「附件-個別化教育計畫期初擬訂會議紀錄」中第一項(教育安置情形)、第二

項(接受特殊教育之內容)中的「首次、繼續、修正、停止服務」欄位下方的空

格，在設計上是希望填寫什麼呢?如：擬定/事後修正時的日期?代表符號? 

A:第一項(教育安置情形)，可以著重在身份或安置環境的轉移，如疑似生鑑定為正式

生或普通班接受資源班服務；第二項(接受特殊教育之內容)中的「首次、繼續、修

正、停止服務」：課程的安排，如：國語、數學或特殊需求課程的安排，若新鑑定

排課為首次、部分課程或學年學期目標修正、或國語、數學轉換為學習策略等。 

 

16-桃園 IEP 的順序，建議依照特教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的順序，三、學年學期目標，

四、行為功能介入。是否較適宜? 

A:謝謝，會將此建議告知輔導團，作為下次編修的參考。 

 

17-想請教如果障礙類別為情緒行為障礙孩子，本身在吃藥控制下已沒有情緒或相關

問題行為，行為介入方案是否能空白？ 

A:可以，可在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備註服藥後目標行為已穩定，建議追蹤服藥情形，

並重新評估特教身分，以確認是否有其他特教需求。 

 

 


